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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局及所屬各工程處一級單位主管以下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
    得隨時檢討辦理遷調，不受本府遷調實施要點第九點規定之限制：

    （一）督導或辦理之業務違反相關法規，情節重大。

    （二）不適任現職，經服務機關關懷小組輔導協助或轉介諮商，建議

          有調整職務之必要。

    （三）同一廠商連續四年得標同一採購案件，且連續四年為同一承辦

          人。

    （四）其他特殊事由，經簽奉局長核定。


